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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目前之兒童證詞可信度研究顯示，能夠提高兒童證詞可信度的指標包括：1、未經

誘導和暗示的自發性陳述；2、陳述內容包含較多的事件細節；3、陳述事件的方式具有一

致性和邏輯性。在實務工作中發現，中年級以上的兒童，其認知思考及口語表達能力都發展

的比較好，因此若是在偵訊的過程中遇到困難，無法提供疑似性侵害事件之證詞時，通常不

是因為能力限制的關係無法提供細節，而是因為孩子缺乏配合司法系統來提供證詞的意願。

較年長的孩子隨著社會化的發展，開始了解性侵害事件在社會中的意義，也開始在意

別人知道到性侵害事件後是怎麼看自己的，孩子在性侵害事件揭露後也能敏感到性侵害事件

對家人所造成的影響。因此孩子在此過程中，很可能因為擔心家人的處境，或是困惑於已發

生或是即將發生在自己生活裏的改變，而抗拒在司法上做相關的配合。

因此使用此繪本的主要目的，主要在於協助兒童在前往法庭提供性侵害事件的證

詞之前，除了能夠減低孩子對法庭的陌生，以及對不熟悉的人說明性侵害事件的恐懼

和焦慮，另一方面我們還希望透過與孩子討論他們對自己和家人處境的擔心，以及對

司法歷程的困惑，來降低孩子對提供證詞的疑慮，以提高孩子在法庭上自發性地提供

性侵害事件細節的意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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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們使用這本繪本時，請社工保持穩定的心情與自在的態度，來與孩子討論出庭的

準備事項。如果我們覺得很尷尬或是說明方式太迂迴，會讓孩子覺得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，

容易引起孩子擔心或是抗拒說明性侵害事件。此外，在會談過程中塑造出尊重和溫暖支持的

氣氛是非常重要的。具體做法包括：選擇安靜不受干擾的場地；使用孩子可以理解的語彙和

孩子說話；觀察孩子的肢體語言與表情來了解孩子的情緒狀態；以及利用自己的肢體語言表

達對孩子的善意。

底下將以繪本的頁次順序，說明使用上應注意的事項。首先，在第2頁到第5頁的地

方，請藉由和孩子討論發生性侵害事件之後的感受，讓孩子自己來說明此事件，使孩子清楚

知道接下來要討論的事情與性侵害事件有關。此部分的重點不在於釐清性侵害事件的細節，

而是做為和孩子討論出庭相關事項的暖身準備。

進行到第6頁和第7頁時，請詢問孩子在性侵害事件揭露後，孩子自己所感受到的改變，包

括孩子是否轉換了居住地點和學校，以及家人和同儕知道以後的反應等。

在第8頁和第9頁，請跟孩子討論在性侵害事件揭露後，對於社工這角色的出現，孩子的經

驗和心裏的感受是甚麼。

請跟孩子討論在醫院驗傷、警察局做筆錄、以及在法院被檢察官或法官詢問的經驗，了解

孩子在這些過程中是否有困惑，或是對於自己被對待的方式感到不舒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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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跟孩子解釋為什麼同樣的事情，卻要跟不同的人說那麼多次。在討論過程中，請同

理孩子對重複說明性侵害事件的困窘與不耐，並強調因為沒有別人看到，所以才會請孩子幫

忙我們了解發生了甚麼事。

請跟孩子討論是否會擔心自己的陳述不被別人相信。有些孩子在性侵害事件揭露後，並沒有得

到家人的支持，或是在事件揭露後，被質疑是在說謊，若是孩子有這樣的經驗，請跟孩子討論這些

事情，以了解孩子目前對司法過程的的想法；如果孩子沒有這樣的經驗，也可能會因為擔心別人不

能理解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，而對於陳述性侵害一事感到猶豫。

從第20頁到第21頁，請跟孩子討論在性侵害事件揭露後，孩子所感受到的同儕和環境

中的壓力。有些孩子在性侵害事件揭露後，在學校或是社區中被貼上負面的標籤，這可預期

地會對孩子的情緒和人際關係造成影響。請向孩子詢問在遇到這些困難之後，是否感到後悔

揭露了性侵害事件，或是萌生想要否認性侵害一事曾經發生過的想法。

從第22頁到第23頁，請跟孩子討論關於對疑似加害人處境的擔心或是困惑。尤其是當

疑似加害人是孩子的親友或是認識的人，孩子往往會承擔來自外界的壓力，像是要求孩子原

諒加害人而去改變證詞。因此在第20到第23頁的討論內容中，若是孩子目前因這些干擾而

受到壓力，請審慎評估孩子出庭的適當時機，以避免孩子做出前後不一的證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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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希望協助孩子在法庭回答問題時，如果遇到記不清楚的狀況，不是說「不知道」或

者說「沒有」。如果孩子確定有發生，只是記不清楚細節，就要回答「我記得有這件事，但

不記得是甚麼時候了...」。如果孩子聽不懂問題，需教導孩子不要亂回答，也不要隨便亂選

一個答案，而要直接說「聽不懂」，或是請社工協助。在孩子感到緊張和害怕時，請社工和

孩子討論可以有效穩定孩子情緒的方法，並向孩子說明社工會在出庭過程中持續地陪伴。

請社工針對法庭中的環境、人物和氣氛，先跟孩子做一些說明，目的是希望藉此能

對孩子產生打預防針的效果，讓孩子對於法庭中大人說話的方式、音量或速度可以先有

一些了解，減少孩子在出庭時對法庭的對話感到恐懼，或是以為大人在生氣或是不相信

自己所說的話，因而引發孩子對說明性侵害事件之抗拒。

請社工向孩子說明司法的結果不一定會跟孩子的期待一樣，但重要的是社工看到了

孩子在這個過程中的努力，讓孩子能夠肯定自己的能力和勇氣，也再次跟孩子確認做錯

事情的不是自己，所以不管司法最後的判決是甚麼，都不會改變這個事實，社工在跟孩

子確認此點後，就可以結束此次的會談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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